
伊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事项 检查标准

1
对民营医疗机构（含互联网医院）设置

审批、执业登记、备案和校验的行政检
查

1、设置审批形式审查及现场核定；
2、医疗机构的基本条件和依法执业状况审查、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障

措施的落实情况、护理质量管理情况、医院感染管理和安全生产情况；
3、医疗机构名称、法人、执业地点变更及诊疗科目准入审查等。

设置审批等检查：包括设置审批的形式审查及现场核定，
机构基本条件、依法执业状况等审查，以及机构名称、法
人等变更和诊疗科目准入审查。

执业活动检查：涉及机构资质、医疗卫生人员资质、医疗
技术临床应用管理等多方面。
等级评审检查：综合评价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服务质量

、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
传染病等防治检查：涵盖预防接种管理、传染病疫情报告
与控制、消毒隔离措施等内容。

2

对民营医疗机构执业活动（包括诊疗活
动合规性、机构人员执业资质、麻精药
品管理、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处置等）

的行政检查

1、机构资质；

2、医疗卫生人员资质；
3、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
4、药品医疗器械临床使用；

5、中医药服务；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3
对民营医疗机构进行等级评审的行政检

查

对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

价。

4
对民营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

、医院感染管理监督检查

1.预防接种管理情况;2.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3.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4.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5.医疗废物处置;6.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7.性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8.医院感染管理的规章制度及落

实情况；9.针对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各项工作和控制措施；10.消毒灭菌
与隔离、医疗废物管理及医务人员职业卫生防护工作状况；11.医院感染
病例和医院感染暴发的监测工作情况。

5 对单采血浆站的行政检查 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执行情况 检查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

6
对从事母婴保健的机构和人员的的监督

管理

1、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2、持有批准证书及按照批准证书范围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工作情况

监督检查；
3、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4、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监督法律法规执行、批准证书持有及使用、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等情况。

7 对托育机构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托育机构设置、备案及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等 检查设置、备案及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预防控制等

8 对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检查 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检查 进行卫生监督检查

9 对饮用水供水单位的行政检查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监督检查；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监督检查；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监督检查；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监督检查；

5、水质经净化、消毒情况监督检查；
6、开展水质自检情况监督检查；
7、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监督检查；

8.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监督检查；
9、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检查卫生许可证持有、水源卫生防护等内容

10
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经营单位的

行政检查

1、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持有情况监督检查；
2、市售涉水产品产品名称、型号和标签（说明书）中主要技术参数等与

卫生许可批件内容一致性情况监督检查；
3、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11 对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行政检查

1、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
卫生管理人员情况监督检查；

2、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建立、落实及公布情况监督检查；
3、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工作岗位的劳动
者职业卫生培训情况监督检查；

4、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5、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监督检查；
6、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评价及结果报告和公布情况监

督检查；
7、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的配置、维护、保养情况，以及职业
病防护用品的发放、管理及劳动者佩戴使用情况监督检查；

8、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后果警示、告知情况监督检查；
9、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情况监督检查；
10、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情况监督检查；

11、提供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资料的
情况监督检查；
12、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监督检查。

检查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制度建立及落实等内容

12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1、对是否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责

任等情况监督检查；
2、对是否按照标准规范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现场
采样、现场检测、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及应用、危害程度

评价、防护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技术报告编制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等情况监督检查；
3、对技术服务内部审核、原始信息记录等是否规范等情况监督检查；

4、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是否完整情况监督检查；
5、对技术服务过程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情况监督检查；
6、对是否按照规定向技术服务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送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相关信息等情况监督检查；
7、对是否按照规定在网上公开职业卫生技术报告相关信息等情况监督检
查；

8、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检查技术服务内容明确性、服务活动规范性等内容

13 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行政检查

1、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2、按照备案的类别和项目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情况监督检查；

3、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情况监督检查；
4、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5、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疑似职业病的报告与告知以及职业健康检查信息

报告情况监督检查；
6、职业健康检查档案管理情况等监督检查；
7、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检查法律法规执行、备案项目开展等内容



14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行政检查

1、法律法规、标准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2、规章制度建立情况监督检查；

3、备案的职业病诊断信息真实性情况监督检查；
4、按照备案的诊断项目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情况监督检查；
5、开展职业病诊断质量控制、参加质量控制评估及整改情况监督检查；

6、人员、岗位职责落实和培训情况监督检查；
7、职业病报告情况监督检查；
8、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检查法律法规执行、规章制度建立等内容

15 对放射诊疗机构的行政检查

1、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等情况监督检查；
2、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监督检查；

3、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和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设施设备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放射卫生安全与质量控制情况监督检查；

6、放射事件调查处理和报告情况监督检查；
7、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对放射诊疗机构，检查法律法规执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等内容

16 对公共场所卫生的行政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保洁等相关情况 检查卫生管理、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保洁等情况

17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对学校的教学环境卫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学校落实学生健康监测和健康教育等工作。

监督教学环境卫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等，督促落

实学生健康监测和健康教育。

18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卫生工作的行政

检查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餐

饮具进行卫生监督抽检；
依法查处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规范的行为。

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和卫生监督抽检，查处不符合标准规范

的行为。


